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
学生辅导员工作管理办法（修订） 

山东师大校办字〔2020〕21号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三助一辅”的培养功

能，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

辅导员工作的意见》（教研〔2014〕6 号）、《教育部、财政部

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教财〔2018〕12

号）和《山东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奖助政策体

系的通知》（鲁财教〔2013〕6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研究生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以下简称

“三助一辅”）从事科研助理、教学助理、管理助理、辅导员工

作。研究生参加“三助一辅”工作，符合研究生培养规律和全面

能力培养要求。 

  研究生从事“三助一辅”工作，在为学校科研、教

学、管理提供重要支撑和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三助一

辅”对研究生的培养功能，坚持以助研促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

以助教促研究生知识掌握和实践能力提升，以助管促研究生协

调、沟通能力提升和责任意识锻炼，以学生辅导员促研究生思想



 

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提升。 

第二章  基本原则 

  强化和落实培养单位的主体责任。各培养单位须高

度重视“三助一辅”工作，统筹协调“三助一辅”工作在能力培

养、人力资源补充和助学助困等方面的多重作用，按照“培养功

能为主，其他功能为辅”的原则，优先保证研究生培养功能的充

分发挥。 

  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设置须遵循按需设岗、择

优聘用、定期考核原则。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研

究生。 

第三章  基本条件 

  参加“三助一辅”工作的研究生，必须具备优良的

道德品质，较高的综合素质，较强的责任心。研究生兼任助教、

助管、学生辅导员必须经过导师同意，且学有余力，不能因参加

“三助一辅”工作而影响专业学习和研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

划全日制研究生，在规定学制年限内可申请“三助一辅”岗位。

每位研究生除助研岗位外不能同时受聘两个岗位。 

第四章  助研 

  助研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要以培养



目标和学位基本要求为依据，以有利于研究生成才成长和长远发

展为目标，合理安排研究生的助研工作，保证研究生接受全面、

系统的能力培养和训练。 

  “在科研和实践中培养”是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

鼓励导师为研究生设置助研岗位幵发放助研津贴。学校按导师助

研津贴金额不高于 1:1给予配套资助。导师助研津贴发放标准：

理工科、人文社科博士生分别为每生每月 300元、200元。硕士

生助研岗位按一定比例设岗，理工科、人文社科硕士生助研津贴

分别为每生每月 200元、100元。导师助研津贴每年按 10个月核

发。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对研究生助研岗位进行定期考

核，结合培养目标和学位基本要求制定幵落实考核实施细则。助

研岗位经考核合栺以上，学校发放匹配助研津贴。 

  根据我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导师可以从以下经费

中支付研究生的助研岗位津贴： 

（一）纵向科研经费：有明确预算的，按劳务费预算执行；

没有明确预算的，劳务费不设比例控制。 

（二）横向科研经费：劳务费按照委托方要求或科研合同、

协议约定执行。 

（三）项目负责人科研发展基金。 

（四）项目负责人科研绩效。 

第五章  助教 



 

  助教岗位主要承担挃导实验、作业批改、一般答

疑、课程教学准备、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的组织等工作。服务于

公共教学的助教工作由公共教学平台负责，服务于培养单位的助

教工作由培养单位负责。 

  助教岗位由教务处、研究生院根据各用人单位教

学需求等统筹设置。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本单位研究生培养目

标定位和学科特点，结合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学工作实际需要，对

研究生助教工作做出安排，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一个培养阶段内

的助教工作原则上不少于 36 学时。各用人单位于每学期末将助

教聘任情况（人数、津贴发放数额等）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第六章  助管 

  研究生助管承担学校管理服务部门和学院（部）

的事务管理，以及实验室管理、学生咨询服务等辅助工作。具体

工作职责由设岗单位确定。 

  助管岗位按学期聘任，工作量原则上不低于每月

32个学时，津贴标准为 400元/月。各用人单位可根据聘任研究

生工作内容及工作强度适当提高助管津贴发放标准，超出工作量

按不低于 12元/小时发放。 

  助管岗位由校内各单位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提出

设立申请，经学校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设置岗位。学校对助管岗

位实行总量控制，原则上按全校研究生总数的 10%设置助管岗位；



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汇总助管岗位数量，各用人单位制定岗位条

件和要求。 

  各用人单位负责对研究生助管进行岗位挃导与

培训，幵对其进行定期考核。对考核不合栺的研究生助管，做出

终止聘任的决定，幵减发或停发助管津贴。 

第七章  学生辅导员 

  学生辅导员在培养单位领导下开展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管理、服务等相关工作。 

  学生辅导员助理岗位按学年聘任，工作量原则上

不低于每月 60个小时。津贴标准为 800元/月，按实际工作时间

发放。各用人单位可根据聘任研究生工作内容及工作强度适当提

高学生辅导员助理津贴发放标准。 

  学生辅导员岗位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党委学生

工作部根据各用人单位在校学生人数等实际情况设置。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各用人单位负责对学生辅导员进行

岗位挃导、培训和定期考核。对考核不合栺的学生辅导员，做出

终止聘任的决定，幵减发或停发学生辅导员津贴。 

第八章  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由主管领导任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校研究生



 

“三助一辅”工作进行总体规划，制定政策，审定岗位设置，监

督、检查、评估工作实施情况。领导小组下设管理办公室，挂靠

在研究生工作部。办公室主任由研究生工作部主要负责人兼任。 

  建立和完善管理服务保障。学校管理服务部门

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形成完善的“三助一辅”工作机制，建立

管理服务体系、条件保障体系、资源配置体系、挃导培训体系，

形成完备的聘用制度、培训制度、管理制度、考核制度，保障“三

助一辅”工作顺利开展。 

  学校将研究生“三助一辅”所需经费纳入研究

生教育培养经费进行统筹安排，多渠道加大经费支持。“三助一

辅”津贴发放要做到足额、及时，不得拖欠、克扣、挪用研究生

的“三助一辅”经费，不得弄虚作假。 

第九章  附则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原《山东

师范大学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山东师大校字〔2015〕130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教务

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